《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一、工作背景
为规范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安置行为，切实维护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省政府制定了《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2024年5月，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做好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皖自然资管函〔2024〕262号，以下简称“省厅262号文”），要求各市统一制定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依法履行听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程序，广泛听取有关相关部门、农民群众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进行审查，并吸纳其合理意见，依程序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执行。

二、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省厅262号文”要求，于2024年6月启动了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起草工作。8月初，邀请各县区和管委会征迁办负责同志在自然资源系统内进行了充分讨论，修改完善后下沉各县（区）开展调研，面对面逐条对接。

2024年10月，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专题会议要求，对现行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方法和安置补偿标准在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需要明确的相关事项和解决的问题等方面开展书面调研。2024年11月，修改完善后征求了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和市直有关单位意见。2025年3月6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审议，3月7日再次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4月1日和5月8日，先后召开了听证会和专家论证会，按照与会代表意见再次对安置办法进行了完善。

三、主要内容

安置办法共分4章24条，附件2个。

第一章总则，第一至第四条，共4条。主要说明制定的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实施原则、实施主体和部门责任，明确园区和风景区补偿安置责任。

第二章征收程序，第五至第十一条，共7条。规定了预公告发布后禁止事项，明确住宅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县（区）人民政府在实施征收农村村民住宅前应组织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单位按照规定开展现状调查、风险评估、补偿登记、公告、听证、签订协议、补偿费支付、交地等程序，依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补偿登记结果，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

第三章补偿安置，第十二至第二十条，共9条。规定征收农村村民住宅,应采取货币补偿、提供安置房或者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的安置方式，其中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采取货币补偿或者提供安置房的安置方式。确定了安置对象具备的条件，明确了安置房安置的基本原则、安置房面积和宅基地建房规定，规定了安置过程中应遵循的有关要求。对住宅价值评估、有关补偿费等作了规定。同时，保障户有所居，做好住房保障。

第四章附则，第二十一条至二十三条，共3条。要求县（区）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鼓励县（区）出台房票安置政策。明确施行日期，并对新旧政策衔接作了规定。

附件1：《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标准》，对各县（区）农村村民住宅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并制定全市统一补偿标准。
附件2：《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搬迁补助费、安置过渡费、停产停业损失费补偿标准》，对各县（区）征收农村村民住宅搬迁补助费、安置过渡费、停产停业损失费进行了测算，并制定全市统一补偿标准。


